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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府办发〔2018〕136 号

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第一批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为落实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规范行政裁量权，进一步推

进依法行政，根据《开江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案例指导暂行办

法》（开江府办发〔2017〕164 号）等有关规定，现将开江县第

一批行政执法指导案例予以公布（具体见附件,相关卷宗详见县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请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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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开江县第一批行政执法指导案例

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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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开江县第一批行政执法指导案例
目 录

1.四川省 XX 公司达州市公司 XX 县分公司未按法律法规确定

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纳税申报案

2.开江县某培训学校违法发布广告案

3.开江县某网络会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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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XX公司达州市公司
XX县分公司未按法律法规确定的申报期限、

申报内容办理纳税申报案
KJZD-001 号

行政执法机关：开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

当事人：四川省 XX 公司达州市公司 XX 县分公司

一、案件事实

2017 年 9 月 20 日，开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以上级交办案

源对四川省 XX 公司达州市公司 XX 县分公司进行立案检查。检查

人员郑 XX、罗 XX 两人对四川省 XX 公司达州市公司 XX 县分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地方各税的纳税情

况进行税务稽查，经查明：当事人四川省 XX 公司达州市公司 XX

县分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有以下税收违

法行为：对取得的出租给本单位职工房屋租金收入未进行申报纳

税、对出租其他房屋到期收回未按自用房产进行纳税申报，导致

少缴营业税 250.66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2.76 元、房产税 21702.06

元，另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 26511.76 元，不进行纳税申报少缴

纳印花税 475.50 元。

2017 年 12 月 25 日，经开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集体审理

决定，除按规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以外，拟对当事人处以少缴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税额的百分之五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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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对其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拟处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的

罚款。

2017 年 12 月 25 日，开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向当事人送

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XX 地税稽罚告〔2017〕9 号），

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

有的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 2017 年 12 月 25 日作

出对处罚事项无异议的陈述，未提出听证申请。2017 年 12 月

29 日开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向当事人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

决定书》（开江地税稽罚〔2017〕 9 号）。

二、法律适用和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第一款的规

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

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第二款的规

定：“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报送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第一款的规

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

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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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

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

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

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定性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法律

法规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纳税申报。

三、决定结果

2017 年 12 月 28 日，开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经审批作出

如下处罚决定：对当事人采取不申报的手段少缴税款的行为处以

其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罚款 11215.49 元；对未按规

定扣缴个人所得税行为处以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

罚款 13255.88 元。

四、说明理由

（一）对证据采信理由的说明

开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该案的调查取证，符合《行政处

罚法》、《税收征管法》、《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

当事人对开江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收集的证据未提出不同意见，

这些证据证明了当事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

和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

第一组证据：四川省 XX 公司达州市公司 XX 县分公司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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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

等证明四川省 XX 公司达州市公司 XX 县分公司具备承担行政法律

责任的能力。

第二组证据：四川省 XX 公司达州市公司 XX 县分公司部分账

簿凭证、奖励发放表、纳税申报表等复印件，证明该公司存在未

申报少缴税款和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第三组证据：未贴印花税票的各类合同复印件和已缴税款情

况，证明该公司存在少贴或者未贴印花税票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该公司的《房屋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

证》、纳税申报表复印件、证明该公司存在未申报少缴纳房产

税的情形。

（二）对依据选择理由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

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

之规定：“…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是指纳税人应税行为发生过程

中或者完成收取的款项，…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为书

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天；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

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得当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三条之规

定，“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

营业税为计税依据，分别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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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和第七条之规定，“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

条、第四条之规定，“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征

收，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房产出租的，以租金收入为房

产税计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

之规定，“ 下列各项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一、工资薪金所得 …，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

四十五 …，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

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

当事人按照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应在规定时间如实办理纳税

申报并缴纳税款，应在规定时间扣缴税款，其未进行纳税申报少

缴税款和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和第

六十九条予以处罚。

（三）对决定裁量理由的说明

关于对当事人未进行纳税申报少缴税款和未按规定扣缴个

人所得税的行为罚款数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

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

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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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

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由于当事人在检查期间积极配合检查并主

动补缴（补扣补缴）其不进行纳税申报少缴纳的税款和应扣未扣

税款，存在《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之从轻情节，

故对当事人未申报少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

花税和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处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五、告知权利

当事人如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依法向四川省 XX 县地方税务局或 XX 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万源市人民法

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

不履行的，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

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六、执行情况

本案已执行完毕。

七、办案启示

（一）首先应判断备查对象的违法行为是否属于偷税

纳税人采用不申报的方式少缴税款的行为和应扣未扣个人

所得税的行为是否属于偷税，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偷税的构成要件：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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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

不申报或者进行虚报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是偷

税……。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和应扣

未扣个人所得税行为不符合上述关于偷税的定义，因此本案当事

人的违法行为不应认定为偷税。

（二）对未按法律法规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办理纳税

申报进行处罚时要考虑被查对象是否具备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

情节

由于该公司在检查期间积极配合检查并主动补缴（补扣补

缴）其不进行纳税申报少缴纳的税款和应扣未扣税款，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之从轻情节。

故对当事人未申报少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

花税和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处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

开江县地方税务局

XX 年 XX 月 XX 日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36 -



- 37 -



- 38 -



- 39 -



- 40 -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



- 46 -



- 47 -



- 48 -



- 49 -



- 50 -



- 51 -



- 52 -



- 53 -



- 54 -



- 55 -



- 56 -



- 57 -



- 58 -



- 59 -



- 60 -



- 61 -



- 62 -



- 63 -



- 64 -



- 65 -



- 66 -



- 67 -



- 68 -



- 69 -



- 70 -



- 71 -



- 72 -



- 73 -



- 74 -



- 75 -



- 76 -



- 77 -



- 78 -



- 79 -



- 80 -



- 81 -



- 82 -



- 83 -



- 84 -



- 85 -



- 86 -



- 87 -



- 88 -



- 89 -



- 90 -



- 91 -



- 92 -



- 93 -



- 94 -



- 95 -



- 96 -



- 97 -



- 98 -



- 99 -



- 100 -



- 101 -



- 102 -



- 103 -



- 104 -



- 105 -



- 106 -



- 107 -



- 108 -



- 109 -



- 110 -



- 111 -



- 112 -



- 113 -



- 114 -



- 115 -



- 116 -



- 117 -



- 118 -



- 119 -



- 120 -



- 121 -



- 122 -



- 123 -



- 124 -



- 125 -



- 126 -


